附件2

灞桥区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
三年行动方案(2020-2022年)考核办法

为认真贯彻落实市、区政府关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部署，推进绿色发展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，加强社会公用充电设施运营管理，规范运营服务，推进互联互通提高充电设施运营效率，保障电动汽车用户享受安全稳定的充电服务，促进电动汽车推广应用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一、考核单位
灞桥区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专班成员单位。
二、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
（一）区级相关部门
1.年度任务安排部署情况。(10分)
2.年度任务完成情况。(50分)
3.超额完成年度任务。(5分)
4.制度落实情况。(13分)
(1)是否成立工作专班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。(6分)
(2)信息报送情况。以月报、季报、半年总结、年终总结为主，其他信息根据需要报送。(7分)
5.存在问题整改落实情况。(8分)
6.验收审批周期。(6分)
7.未经允许私自建设充(换)电场站取缔情况。(8分)
（二）评分标准
1.年度任务完成情况。根据完成任务量占总任务的比例赋值(半年考核完成总任务50%为满分，如上级有规定的完成比例以上级规定为主)，得分不突破上限。
2.制度落实情况。缺席1次会议扣1分；信息未报送1次扣1分。
3.其他各项考核内容根据各单位工作实际打分
三、考核组织
由区发改委牵头组织实施。
考核分为半年考核和年终考核。计划每年7月初和12月下旬各开展1次。
四、综合评价
（一）结果汇总
区级相关部门得分=7项工作纪实分数之和
年度考核最终得分=半年初评分数×40%+年终考核分数×60%。
（二）考核等次
1.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一般、较差四个等次，其中优秀等次占比不超过35%。
2.未完成年度目标任务、存在重大工作失误、受到上级通报批评的，以及出现违规违纪、弄虚作假等问题的，一律确定为较差等次。
3.考核发现存在问题较多或有突出问题的，确定为一般等次。
4.除第二项、第三项所列情况外，其余考核对象根据综合评价结果，确定为良好或优秀等次。
五、有关要求
一是高度重视。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，充分认识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重要性，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，扎实做好三年行动方案各项工作。
二是加强领导。坚持主要领导统抓统管，分管领导牵头负责强化组织领导，高效推进全区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。
三是形成合力。各单位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，紧盯工作目标，切实加强协调配合，形成合力，攻坚克难，高质量完成全区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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